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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公告权威发布平台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华交警大队
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限期接受处理的公告

以下人员因交通违法行为被新华交警大队查获后十五日内未
到交警大队接受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
四条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

下，对下列告知事项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自本公告之日起 7
日内向新华交警大队提出，无异议的接受处理，逾期视为放弃权
利，公安机关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

十八条之规定，对你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缺席裁决。
新华交警大队地址：友谊大街 186 号
联系电话：85858491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机动交警大队
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限期接受处理的公告

以下人员因交通违法行为被机动交警大队查获后十五日内未
到交警大队接受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
四条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

下，对下列告知事项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自本公告之日起 7
日内向机动交警大队提出，无异议的接受处理，逾期视为放弃权
利，公安机关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

十八条之规定，对你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缺席裁决。
机动交警大队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新华路 672 号
联系电话：18830656658

姓名
段永刚
朱国辉
段彩芬
韦程

康海峰

要晓冲
李红建

胡小虎

容红岩

薛昆

河 北 东 方 农 业 科 技
城开发有限公司
北 京 京 北 印 刷 有 限
公司

驾驶证号
1301221962❋❋❋❋0010
1301021977❋❋❋❋2417
1301071969❋❋❋❋002X
1301231993❋❋❋❋3635

1325281977❋❋❋❋0238

1305271993❋❋❋❋0515
1304341987❋❋❋❋5270

6123211986❋❋❋❋0012

1301061979❋❋❋❋2714

1301841983❋❋❋❋0635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74689810-1）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10263421-5）

违法时间
2023.07.26
2023.07.02
2023.07.14
2023.07.14

2017.06.01

2023.07.13
2023.08.21

2020.06.06

2018.12.20

2023.07.13

2023.07.21

2023.08.22

违法地点
鹿泉区城东小区
石兆大街与富强路
古城西路与岳村交口
西二环与育新路

古城西路

新华路与凤桥街交口西行 100 米
龙泉东路与灵岩大街

荷园路与高营大街东行 2 公里

槐安路与平安大街西北角

新华路与凤桥街

和平西路（润石珠宝城）

田家庄北区

违法行为
连续三个周期逾期未检验机动车达到报废标准
连续三个周期逾期未检验机动车达到报废标准
连续三个周期逾期未检验机动车达到报废标准
连续三个周期逾期未检验机动车达到报废标准

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

连续三个周期逾期未检验机动车达到报废标准
连续三个周期逾期未检验机动车达到报废标准

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

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

连续三个周期逾期未检验机动车达到报废标准

连续三个周期逾期未检验机动车达到报废标准

连续三个周期逾期未检验机动车达到报废标准

违法依据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四条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四条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四条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六条第三项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四条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六条第四款之规定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四条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四条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四条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
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
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
百条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
百条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
百条规定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环城交警大队
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限期接受处理的公告

以下人员因交通违法行为被环城交警大队查获后十五日内未
到交警大队接受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
四条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

下，对下列告知事项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自本公告之日起 7
日内向环城交警大队提出，无异议的接受处理，逾期视为放弃权
利，公安机关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

十八条之规定，对你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缺席裁决。
环城交警大队地址：石家庄市长安区谈南路 15 号
联系电话：85858860

姓名

张栋

杨培伦

刘彦苗

陈永会

张涛

牛卫民

赵起锋

霍维刚

朱振新

常凤桐

郭义成

驾驶证号

1311821994❋❋❋❋4413

1301331994❋❋❋❋3313

1325211976❋❋❋❋5714

2113241982❋❋❋❋4417

1301231991❋❋❋❋2711

1323291975❋❋❋❋1016

1307241987❋❋❋❋1716

1301241991❋❋❋❋4576

3211811986❋❋❋❋6777

2321021981❋❋❋❋1210

1305281989❋❋❋❋7879

违法时间

2019.02.26

2019.01.17

2019.04.06

2019.02.25

2019.03.28

2019.02.19

2019.10.11

2018.06.14

2018.11.08

2019.08.22

2019.12.06

违法地点

裕华东路与高速出口 150 米

308 国道南 5000 米方村南口

308 国道南 5000 米方村南口

友谊北大街与古城西路口

石清路与古城西路口

友谊北大街与古城西路口

胜利北大街与西古城高速南 50 米

107 国道与南位村口

裕祥街与南三环北 2000 米

红旗大街与南三环口北 300 米

裕华东警务站

违法行为

1017

57012

10052、1017

1017

10052

10052、1017

1017

1017

1017

10062、57032

6032、10052

违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7 条、《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2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6 条第 3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9 条第 1 款、第 17
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2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7 条、《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2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9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9 条第 1 款、第 17
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2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7 条、《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2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7 条、《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2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7 条、《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2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9 条第 1 款、第 96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22 条第 2 款、第 19
条第 1 款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6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9 条第 1 款第 1 项第 1 种行为
及第 2 款；《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98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8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9 条第 1 款第 1 项第 1 种行为
及第 2 款；《法》第 95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9 条第 1 款第 1 项第 1 种行为
及第 2 款；《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98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8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8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8 条第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9 条第 1 款第 1 项第 2 种行为
及第 2 款；《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96 条 1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1 条第 2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104 条第 3 项、第 105 条；《法》110 条第 1
款、第 99 条第 1 款第 1 项第 1 种行为及第 2 款；《法》第 95 条第 1 款

姓名
闫增福
王乐成
李伟浩
王良印
王聚敏
王英杰
杜运杰
田福幸
聂锁宁
张志其
张俊江
张明扬
王茂
刘洪涛
李君华
刘洪涛
辛均良
左尚运
吴锁廷
焦彦雷
梁兵群
吴玉胜
龚术美
解志建
杨彦考
赵建强
马书坤
刘红英
王胜朝
姜黑军
王现伟
马立群
李俊生
仇诏伟
刘应征
张富杰
王轩
尚地泉
陈家美
王增军
王亚楠
王瑞凯
黄定飞
王路贵
祁旭东
闫路才
聂艳军
陆勇民
靳永军
崔洪喜
丛文悦
高达金
付新宇

驾驶证号
1301061963❋❋❋❋1812
3723301962❋❋❋❋6693
1301331990❋❋❋❋065X
1323311960❋❋❋❋4172
1301061962❋❋❋❋093X
1323291953❋❋❋❋3434
3412031963❋❋❋❋2813
1301061957❋❋❋❋1515
1304061977❋❋❋❋1830
1322311969❋❋❋❋0616
1311222001❋❋❋❋2814
4127271963❋❋❋❋2677
1301851984❋❋❋❋1832
1521221971❋❋❋❋0012
4123281968❋❋❋❋6613
1521221971❋❋❋❋0012
3729221962❋❋❋❋5716
1311231996❋❋❋❋0312
1301071965❋❋❋❋2152
1301311985❋❋❋❋3012
1301221969❋❋❋❋6216
1301071963❋❋❋❋1818
1301211959❋❋❋❋2617
1322011966❋❋❋❋1877
1322011965❋❋❋❋2232
1305281986❋❋❋❋7835
1322011971❋❋❋❋0617
1304251974❋❋❋❋6120
1323311955❋❋❋❋1793
1323371958❋❋❋❋2239
1323261970❋❋❋❋0533
1305311967❋❋❋❋2016
1426251975❋❋❋❋3453
1301311986❋❋❋❋1218
4127261968❋❋❋❋5859
1301231988❋❋❋❋0097
1301841986❋❋❋❋351X
3708261961❋❋❋❋3219
4128221971❋❋❋❋3762
1323251962❋❋❋❋2415
1301061989❋❋❋❋0938
1301291981❋❋❋❋3515
3303231979❋❋❋❋693X
1521271963❋❋❋❋0036
1301841969❋❋❋❋451X
1301061955❋❋❋❋1857
1504261970❋❋❋❋0555
1301061983❋❋❋❋1818
1322291978❋❋❋❋2479
1324231974❋❋❋❋4015
1301051958❋❋❋❋2119
1311811973❋❋❋❋1091
1301061998❋❋❋❋1223

违法时间
2023.07.06
2023.06.30
2023.07.08
2023.06.21
2023.06.21
2023.06.22
2023.07.07
2023.07.09
2023.05.03
2023.06.18
2023.06.20
2023.06.26
2023.06.29
2323.06.24
2023.07.02
2023.06.16
2023.06.21
2023.06.23
2023.06.28
2023.06.28
2023.06.20
2023.06.20
2023.06.22
2023.06.24
2023.06.27
2023.07.01
2023.06.21
2023.06.25
2023.07.08
2023.07.02
2023.07.02
2023.06.18
2023.06.25
2023.06.28
2023.06.30
2023.06.20
2023.06.25
2023.06.22
2023.06.27
2023.06.27
2023.06.28
2023.06.22
2023.06.27
2023.06.19
2023.06.20
2023.06.27
2023.07.02
2023.07.04
2023.06.21
2023.06.21
2023.06.21
2023.06.27
2023.06.24

违法地点
石清路高速口
宁安路
中华大街赵佗路
开泰街和平路
开泰街和平路
合作路
石清路高速口
古城路景源街
北大街
中华大街联盟路
西二环与天翼路
和平路
和平路西二环
西二环与翔翼路
石清路
西二环与天翼路
车辆厂前街
友谊大街与和平路
友谊北大街北二环
西二环和平路
石清路高速口
西二环与天翼路
开泰街和平路
和平路
中华大街联盟路
北大街
开泰街和平路
开泰街和平路
中华大街赵佗路
石清路
北新街宁安路
友谊大街
开泰街和平路
开泰街和平路
北大街
合作路
中华大街
开泰街和平路
西二环
红星街北二环
开泰街和平路
开泰街和平路
北大街
公里街
民族北路
中华大街赵佗路
中华大街
友谊大街丰产路
开泰街和平路
开泰街和平路
开泰街和平路
中华大街赵佗路
西三庄街与翔翼路

违法行为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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